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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7 证券简称：兰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3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750,797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659%。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831号）核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9,569,717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2〕48

号）同意，本行于2022年1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本行总股本 5,126,127,451 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

5,695,697,168 股，包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26,127,45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9,569,717股。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481,947,93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分为三部分：

一是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本行股份超过5万股的部分职工股，共计

3,605,737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633%，共涉及267名股东，锁定期为自本行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已于2025年1月17日锁

定期届满，将于2026年1月19日上市流通。

二是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部分股份，由

6名股东所持有，现已完成确权，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进行登记。该部分限售股共计72,154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013%，锁定期

为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已于2023

年1月17日锁定期届满，将于2026年1月19日上市流通。



2

三是本行已离任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首发前限售股，共计72,906股，占本行总

股本的0.0013%，共涉及2名高级管理人员，锁定期为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已于2025年1月17日锁定期届满，将于

2026年1月19日上市流通。

（二）本行上市后股份总额变动情况

A股上市后至本公告日，本行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本行总

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本行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月 14日公告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一）持股超过 5 万股的职工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持有本行股份超过 5万股的职工承诺，其所持本行股票自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年内不转让，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可出售股份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15%，五年

内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二）持有本行股票的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本行股票的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本行股份，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本行股份。如其在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持有

的部分本行股份，其另承诺：1.本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本行股票连续 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上

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2.其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其将依法及

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兰州银行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出售的

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50%，不会在卖

出 6个月内再行买入，或买入后 6个月内再行卖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本行的股份；3.其在股份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发行价；4.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股票的 15个交易日前向发行人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减

持计划，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5.如其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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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其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三）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股东承诺

此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6 名已确权股东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

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自本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和承诺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 1月 19日（星期一）。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750,797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0.0659%，

占本行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0.253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75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四）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质押及司法冻结股份

数量合计

1 持股 5万股以上的职工股东 267名 20,433,336 3,605,737 -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2名 72,906 72,906 -

3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

管确权手续的 6名股东
72,154 72,154 -

4 其中：陈国红 26,829 26,829 -

5 杨梅 11,849 11,849 -

6 陈华 2,241 2,241 -

7 李晓萍 18,770 18,770 -

8 张爱芬 2,241 2,241 -

9 王育敏 10,224 10,224 -

合 计 20,578,396 3,750,797 -

注：上市前，上述 267名持股 5万股以上的职工股东合计持有 24,039,073股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根据其作出的有关承诺计算，不足 1股的部分舍去。

三、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增减（＋，－） 本次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81,947,934 -3,750,797 1,478,19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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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13,749,234 +3,750,797 4,217,500,031

三、股份总数 5,695,697,168 - 5,695,697,168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股东限售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

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兰

州银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兰州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